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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提 、和谐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和良好社

会秩序的保障 ,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意义 。当今社会 , 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种种表现提

出了对重建公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迫切要求 。政府应当从提高科学决策能力 、 切实推行依法行

政 、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四个方面积极作为 , 加强与公众的合作 、互动 , 建

立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型信任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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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政府信任关系的关键就是政府能够赢得社会 ,

赢得公众的信任 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构建和谐社

会的必需 , 而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投入的有效途

径是建立公众与政府的新型合作型信任关系。

一 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

要作用

在任何时期 、任何社会制度下 , 信任都是社会

运行不可或缺的因素 。洛克 、霍布斯 、托克维尔认

为 , 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 , 是民

主的前提条件;而滕尼斯 、 齐美尔 、 迪尔凯姆 、 韦

伯等社会学家们则视信任为社会组织之粘合剂 、 社

会凝聚力的基础及社会系统动力 。在和谐社会的构

建中 , 政府作为社会建设的规划者 、 社会制度的制

定者 、 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, 迫切需要公众的信任 ,

以增进其合法性 , 有效履行职能 。同时 , 公众对政

府的信任对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形成起

到重要作用 , 并能降低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所要支

付的 “和谐成本 ”。

(一)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有效履行职能

的前提

21世纪 , 中国提出了 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

会 ” 的崭新理念 。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:我们

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, 应该是民主法治 、

公平正义 、诚信友爱 、 充满活力 、安定有序 、 人与

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。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

程 , 涉及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, 需要在政府的宏

观规划下 , 健全制度 , 充分发挥社会的各级主体的

作用。政府有效履行职能 ,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成败

的关键因素。因此 , 作为政府有效履行职能的前

提 ,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

要的意义。

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政治合法性的真正来

源 。简单地说 ,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

治的承认 , 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正当性的认

可 。政治合法性意味着公众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

的广泛信任和忠诚 。正如法国政治学者马克·思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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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所说:“合法性事实上与治权有关。合法性就是

对治权的认可 。” “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 , 是

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 。合法性作为政治

利益的表述.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

能正义的。”
[ 1]
这意味着 , 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

人们自愿服从 , 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 , 否则 , 政

权就会出现危机 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指

出: “任一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。

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。”
[ 2]
现

代政府的理性自觉总会体现在小心翼翼地使用政府

信任关系于社会治理活动之中 , 全心全意地维护和

构建政府信任关系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政府

的安全感 , 减少了政府对公众的提防 , 表达了公众

对政府一定的作为能力的信心。政府如果没有足够

的信任储备 , 就无法建设性地解决问题。不能取信

于民的政府最终要丧失合法性基础 , 更谈不上切实

履行其管理社会职能 。

我国学者郑也夫撰文论述了信任具有的简化功

能 。 “信任靠着超越可以得到的信息 , 概括出一种

行为期待 , 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匮乏。信

任强化现有的认识和简化复杂的能力 , 强化与复杂

的未来相对应的现在的状态 。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

性的宽容 , 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

性 。”
[ 3]
对个人来说 , 当信任允许他们对所信赖的

多数关系想当然而给其提供一种安全感时 , 信任减

少了复杂性 。这些不仅有利于福利本身 , 而且也使

个人能扩大他们的行动视域 。对政府而言 , 信任的

简化功能使公众在多数情况下以积极的态度接受并

努力执行政府的政策 , 使其能够以较低的执行成本

和监督成本得以贯彻 , 从而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的

有效执行 , 政府引导社会的功能也就能够得到最大

程度的实现 。

(二)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和谐人际关系形成

的基础

现代社会 ,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

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 , 这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

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 , 任何人或组织的行为

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外在性和规模性 , 缺乏信任的

社会容易导致种种矛盾和冲突。营造良好的信任氛

围 , 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 ,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在宏观层面上

需要政府的相关制度供给 , 在微观层面上需要公众

对政府的信任以增进对制度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

的信任。具体地说 , 在社会生活中 , 政府通过制定

法律 、机制 、 规则等一系列制度从宏观层面上将信

任制度化 , 以制度来维系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。同

时 , 当社会成员将制度内化 , 认为制度的制定主体

———政府是公正 、 廉洁的 , 认为制度的建立包含着

政府和社会对他们的信任 , 认为制度的制定者有能

力制定合理社会的信任制度并使信任文化氛围在社

会中可持续生长 , 他们就会增强对自己及他人诚实

可信的信念 , 并在成员间自发产生协调合作意识 ,

从而促进社会的人际信任关系的生成 。

(三)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是良好社会秩序

的保障

如果把秩序所蕴涵的稳定与安全视为一种价

值 , 其社会意义并不逊于那些人们经常提到的自

由 、公正和效率 , 甚至可以说 , 它是更基本的价

值 。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

一 。当公众信任政府的能力时 , 在面临社会集团的

利益调节 , 社会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 , 以及在特

殊时期的突发性危机事件时 , 社会秩序能够保持相

对良好的状态 。同时 , 公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, 理

性自觉地遵从社会制度和相关政策 , 也使社会秩序

得以良性和可持续的运转。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

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社会动荡 , 保证了政局的稳

定 , 潜在地维护了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。

(四)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有利于降低和谐

成本

从本质上说 ,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要实现人

与人的和谐 、 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和谐成本就是指为

促进人与人和谐 、 人与自然和谐而进行的投入。从

经济学的角度看 , 信任的经济意义在于它可以降低

交易成本 , 从而节约一定的经济成本 。合作的行动

者之间必需相互信任 , 否则达成合作协议及监督合

作协议实施的交易成本太高 , 合作行动就很难发

生 , 合作者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

高低 , 直接关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。公众对政府缺

乏信任 , 容易导致社会动荡。信任危机越是严重 ,

社会信赖的基础就会越加被侵蚀 , 社会稳定就越发

受到冲击;而社会越不稳定 , 维系信任的共同价值

与社会规范就越难以确立 , 信任危机就更加严重 ,

而为了克服信任危机 , 社会和个人就会支付出越来

越高昂的代价 ,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同时 , 政府要

为防范和应对社会矛盾冲突和均衡社会利益关系付

出更多昂贵的和谐成本 。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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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有利于公众与政府的合作 , 从而促进公众对政

府政策的支持和有力支持 , 减少冲突 , 降低和谐成

本 。

二 、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的现状及成因

当今中国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 , 在传

统的共同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破碎 , 新的共同价值

和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之际 , 维系社会关系

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基础之一的信任正在遭遇危机 ,

一些学者把它称为一种 “弥漫于社会的严重社会

病 ”
[ 5]

。在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的社会 , 往往容易

发生冲突和矛盾 , 导致政府信任危机和社会若干不

和谐因素。

公众对政府信任缺失首先表现为政府公信力的

下降。正当前的中国社会 , 政府职能 , 特别是地方

政府职能实施中存在的不作为 、 乱作为 、 作为不到

位等问题 ,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

公信度 , 如现实中出现的上下政策信息不对称 , 一

些地方政府的形式主义 、官僚主义 、 弄虚作假和奢

侈浪费问题 , 腐败现象等。这与公众对政府的期望

值是大相径庭的 。政府的公正廉明是公众信任的基

础 , 腐败作为健康肌体的毒瘤 , 正一点一点地腐蚀

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, 也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重要

因素之一。

近些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也是公众对政府信任缺

失的突出表现。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发突然 , 演变迅

速 。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 , 在极端情况下不满

情绪被引发时 , 由于信息不公开 , 流言推波助澜 ,

进一步促成了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 , 最终失控 ,

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 。近年来 , 群体性事件数量急

剧上升 ,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逐年增长 , 2005年

《社会蓝皮书 》 的统计数据表明 , 从 1993年到

2003年间 , 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 1万起增加

到 6万起 , 参与人数也由约 73万增加到约 307万。

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教授指出 , 对基

层政府腐败 、 官僚作风的民愤 , 是产生 “群体性

事件” 的深层次原因 。不断增加和扩大的群体性

事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, 反映出了

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 , 这种现象为一定程度上

失信于民的政府敲响了警钟 。与群体性事件增多相

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加。有关资料显示 , 2004年 ,

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 2003年上升 11.7%,

接待群众来访批次 、 人次 , 分别比 2003年上升

58.4%和 52.9%。当前 , 一些政府部门对待群众

上访认识不到位 , 不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 , 甚至冷

眼相待 , 互相推诿 , 再加上处理上访事件事前缺少

预警信息机制 , 事发时缺乏耐心工作和处理矛盾的

机制 , 事后又缺少善后工作和保障社会稳定的机

制 , 造成上访群众提出的问题久拖不决 , 也造成了

公众与政府的关系的恶化 , 使得原先对政府报有一

定信心的公众与政府的信任关系破裂 , 矛盾激化。

在灾难和危机面前 , 公众所需要的 , 首先是一

个可信任的政府 , 一个在公众面前坦诚开明 、 有所

作为的政府。政府危机处理机制的匮乏 , 以及在处

理危机过程中缺乏诚信和封锁信息的行为 , 使公众

对政府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, 又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

政府的不信任 , 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不良的

影响。

三 、重建公众与政府的合作型信任关系

在一个多样化的社会中 , 合作将成为占主导地

位的策略 。合作是交往行为和交往关系的正向价值

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 , 合作也是人们之间的信任充

分发挥作用的过程。合作是与信任联系在一起的 ,

而且合作又是增强信任的基本途径。在对信任问题

的探讨中 , 张康之教授根据农业社会 、工业社会和

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历史形态以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

社会的交往和人际历史形态 , 提出了将信任区分为

“习俗型信任 ”、 “契约型信任 ” 和 “合作型信任 ”

三种类型。
[ 6]
笔者认为 , 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发展出

一种合作型的信任关系 , 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大有裨

益 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公众更为坦

城 、充分表达自身的合理期待和愿望 , 有利于政府

更好地履行职能和提高行政绩效 。因此 , 对于有理

性的公众和有能力的政府来说 , 两者之间的信任关

系是互惠互利的 , 是一种合作型的信任关系。政府

与公众的信任关系的建立是长期的 、 不断积累的过

程 。在重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的过程中 , 政府

与公众的合作 、 互动是必须的 , 而政府的积极作

为 、制度供给又显得尤为重要。重建公众与政府的

合作型信任关系 , 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致且相辅

相成的 。政府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积极发挥作用:

(一)提高科学决策能力 , 以民主换取信任

决策是政府履行职能的关键环节 , 是实现公众

利益的重要内容。决策是否科学 , 直接关系着公众

的切身利益 , 也是决策最终在执行中能否得到公众

的支持的重要因素 。因此 , 政府应该不断推动决策

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 。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 , 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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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依靠政府是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多样化需要的 ,

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政治 、 市场和社会领域的

各种主体相互间的合作。只有尽可能地把利益不同

的各方力量纳入决策过程 , 才能提高政府决策的民

主和科学程度 , 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质量 。将公民

和社会组织纳入政府决策体系 , 既强化决策的民主

性与科学性 , 又推动社会参与和监督的制度化。另

外 , 在决策过程中 , 政府 、 企业与民间组织之间制

度化的协商与合作不仅能够激发公众参与的积极性

和主动性 , 而且还能够通过民间组织来有效地整合

社会力量 , 在公共危机的处理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中

增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 , 增加公众对公共政策

的理解 , 从而维持公众对政府较高的信任度。

(二)切实推行依法行政 , 以制度保障信任

从法治的角度看 , 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贯

彻 、落实国家法律 、 法规的过程 。政府应该首先成

为依法办事的模范 , 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 。切实推

行依法行政 , 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 , 是改进行政执

法作风 、 规范行政执法的基础与保障。只有把权

力 、利益 、 责任 、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 , 明

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 , 才能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

性 , 构建 “法治型政府 ”。同时 , 政府应该加强制

度的供给 , 使政府行为在各方面规范化 , 进一步防

止腐败 , 使完善的制度成为公众对政府给予信任的

可靠保障。一个社会的凝聚力不仅通过经济实力增

长而实现 , 关键取决于政府的 “善治 ” 和 “法

治 ”。政府是公开 、 透明而负责任的政府 , 人民才

能真心地拥护它 , 社会才能是健康 、 和谐的社会。

(三)大力转变政府职能 , 以服务赢得信任

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 ,

为此 , 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

不可避免。新公共管理要求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

“政府主导型 ” 转变为 “社会主导型 ”, 必须深化

行政体制改革 、 转变政府职能 , 要精简机构和人

员 、改革行政审批体制 、推行电子政务 、 建立行政

听证制度 、 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。政府对经济行

为的直接介入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。政府的

角色须转变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 “裁判员 ”

和 “服务员 ”, 从而建构 “服务型政府 ”, 以良好

的公共管理和优质的社会服务赢得民心 , 换取信

任 。同时 , 在道德层面上 , 要求强调服务的理念 、

绩效的理念 、 伦理的自主性 、 公共精神 、 责任意

识 , 要求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处理好权力与权位的

关系 , 要求在思想 、言论 、 行动 、决策上对公众高

度负责 , 忠实履行岗位职责 , 遵守行政伦理 , 树立

良好的公仆形象。

(四)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, 以沟通促进信任

以公民为本位的政府建设要求建立政府信息公

开机制 , 使政府成为透明的信息中心 , 这样做的过

程和结果都无疑将使公众更加充分地了解政府的运

作和功能 , 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良性的沟

通 。在此基础上 ,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必然得到

改进 , 以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。政府有责任及时 、 畅

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关系人和风险承担者提供有

关政府决策 、 行为 、预算 、 统计资料 、财务披露等

相关信息 。在发生公共危机的时候 , 政府应该及时

将相关的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向公众公开 。同时 ,

政府推行政务信息公开机制也是防止腐败的一种重

要方法。大力推行政务公开 , 赋予广大人民群众获

得信息的权利和相应的救济的权利 , 可在一定程度

上对政府机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衡 。同时 , 以相

关机制使政府机关的职权 、 办事结果 、 办事程序 、

时限 、监督方式等均为民所知 , 可以有效避免暗箱

操作和腐败 , 大大促进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的良

性运转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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